
立法會二十二題：把陪審團制度延用於區域法院  

＊＊＊＊＊＊＊＊＊＊＊＊＊＊＊＊＊＊＊＊＊  

 

  以下是今日（十月二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郭榮鏗議員的提問和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的書面答覆：  

 

問題：  

 

  多年來，應否把陪審團制度延用於區域法院的議題被多番討論。應

本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要求，律政司於二○一五年六月提供資

料，說明若在區域法院引入陪審團審訊的預計整體資源影響。有關的資

源影響包括需興建一幢專供法院使用的新大樓，而大樓內須設有合適和

足夠設施，以配合在區域法院進行陪審團審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過去兩年的每年及今年（截至九月三十日），有關在 (i)裁判法

院、 (ii)區域法院及 (iii)原訟法庭進行的可公訴罪行審訊的下列數字，以

及分別的刑事審訊總數：  

法院 

級別 

可公訴罪行審訊的數目 
刑事審訊總數 

以英文進行 以中文進行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i)                   

(ii)                   

(iii)                   

 

（二）是否知悉，現時陪審員名單上 (i)只能操中文、 (ii)只能操英文及

(iii)能操中文及英文的陪審員人數分別為何；  

 

（三）當局有否計劃把陪審團制度延用於區域法院；如有，工作計劃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  

 

（四）預計把陪審團制度延用於區域法院所需增加的陪審員人數為何；

及  

 

（五）鑑於司法機構已接納使用加路連山道部分用地興建新的區域法院

綜合大樓，當局有否為達致可在該大樓內進行陪審團審訊而需要的設施

作出規劃；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正如政府在以往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論及相關立法會質

詢的書面答覆中指出，現行在區域法院由法官單獨審訊的制度自上世紀

五十年代推行以來一直行之有效。如要考慮在區域法院引入陪審團制

度，須有強而有力的理據支持，並審慎考慮其對整個刑事司法制度帶來

的重大轉變及深遠影響。  

 

  就郭榮鏗議員的提問，經諮詢司法機構後，律政司現回覆如下。  

 

（一）根據司法機構提供的資料，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有關在

裁判法院、區域法院及原訟法庭進行的刑事審訊的統計數字載於附件

一。  

 

（二）司法機構沒有備存相關統計數字。  

 

（三）現行在區域法院由法官單獨審訊的制度已經充分保障了各方公平

審訊的權利。我們認為現時缺乏強而有力的理據支持改變有關制度。  

 

  司法獨立是維護香港法治的基石。香港的法官一直以獨立而公正的

方式執行司法職務，而現行區域法院的審訊制度多年來一直行之有效。

被告人在區域法院由一名法官單獨審訊，同樣可獲得公平審訊。終審法

院在蔣麗莉  訴  律政司司長（（2010）13 HKCFAR 208）的判詞第 9 段

明確否定區域法院因不設陪審團制度而會導致其審訊不公的說法。  

 

  事實上，《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並沒有賦予被告人在

刑事法律程序中可選擇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受審的權利。《基本法》第

八十一條的其中一項規定是，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予以保留。《基

本法》第八十六條訂明，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條保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

須予判定時，有權受獨立無私的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高等法院

上訴法庭在蔣麗莉  訴  律政司司長（民事上訴 2009 年第 55 及 151 號）

一案中裁定，香港的刑事審訊中，被告人並無選擇由陪審團審理的權

利。此原則在蔣麗莉  訴  律政司司長（（2010）13 HKCFAR 208）一案

中獲終審法院確認。我們亦注意到，歐洲人權法院同樣裁定《歐洲人權



公約》第 6(1)條（條文與《香港人權法案》第十條相若，儘管歐洲法律

體系的情況未必完全適用於香港）中有關公平審訊的權利並不包括被告

人選擇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見 Twomey, Cameron and Guthrie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s nos. 67318/09 and 22226/12，第 30 段）。  

 

  值得一提的是，由專業法官單獨進行審訊所賦予被告人的益處是，

法庭需給予裁決理由（而非只由法官給予陪審團結案指引），這有利於

被定罪的被告人以至公眾充分理解法庭的定罪理由，亦便利被告人就其

定罪擬定上訴理由。  

 

  終審法院在蔣麗莉  訴  律政司司長（（2010）  13 HKCFAR 208）一

案中指出，選擇進行檢控的審訊法院級別，明顯屬《基本法》第六十三

條所涵蓋的事宜；該條文賦權律政司司長主管檢察工作，不受任何外界

干涉。律政司檢控人員進行所有檢控工作時，一直嚴格按照法律和《檢

控守則》下的相關指引專業地處理所有刑事案件，以最高標準來維持司

法公義。檢控人員在選定審訊法庭時，應考慮《檢控守則》第 8.4 段所

載的各項因素及其他法律上相關的因素，然後從可供選擇的審訊法庭

中，選出最合適審理有關事宜並能對涉案罪行的刑責判處足夠刑罰的相

關法庭。  

 

  另一方面，基於審訊程序上的分別，由陪審團審訊的刑事案件一般

都會比由單一法官審訊耗用更多時間。例如在某些情況下，由陪審團審

訊的刑事案件可能先要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案中案」程序以決

定證據（通常是被告人的招認）的可接納性。若法官裁定相關證據可予

接納，該證據和相關的證供需再交由陪審團聽取及考慮；法官引導陪審

團及陪審團商議亦會增加審理案件所需的時間。  

 

  參考司法機構年報二○一九公布的數據，區域法院刑事案件的平均

輪候時間在二○一七至二○一九年有上升趨勢，並遠遠超過目標輪候時

間（見附件二）。  

 

  《基本法》第八十七條保障被告人「盡早接受司法機關公正審判」

的權利。《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一 (二 )(丙 )條亦保障被告人「立即受審，

不得無故稽延」的權利。公眾及被告人均有權期望司法工作執行不受不

必要的延誤。案件輪候時間過長，更會增加對受害人、被告人（特別是

還押的被告人）及證人的壓力（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韓明光  [2014] 2 

HKLRD 710，第 7 至 8 段）。若將陪審團制度延伸至區域法院的刑事案

件，可以合理地預期不少案件審訊的所需時間會有顯著增加，進一步加



劇區域法院刑事案件的輪候時間。刑事案件的輪候審訊時間過長，對被

告人（不論其最後是否被裁定有罪）、受害人及公眾利益均無好處。  

 

（四）司法機構過往亦指出，在區域法院引入陪審團制度會對資源有極

大和深遠的影響，例如配合陪審團審訊而所需的額外地方和配備，以及

人手（包括法官、輔助人員及陪審員）和相關開支。  

 

  就問題要求提供的資料，雖然現階段無法評估假若未來區域法院審

訊全部均由法官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而額外所需的陪審員人數，

不過參考過去三年有關 (a)原訟法庭有陪審員審訊的刑事案件及 (b)區域法

院的刑事審訊案件的兩項統計數字（見附件三），已可推斷出把陪審團

制度延用於區域法院的安排將需要倍增大量陪審員，而涉及的開支包括

適當的住宿供應、行政人員的費用，以及向擔任陪審員的人士提供的津

貼。此外，對於擔任陪審員的自僱人士，以及聘用有關陪審員的僱主來

說，這亦會涉及因他們自己或其僱員未能上班而帶來的間接成本。  

 

（五）司法機構表示，由於現時並沒有引入陪審團到區域法院審訊的計

劃，故此新區域法院大樓是依據現行區域法院審訊沒有陪審團的基礎下

進行規劃。  

  

完  

2020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  

 


